
法規名稱：國有林林產物處分規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2 年 12 月 06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規則依森林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國有林林產物（以下簡稱林產物）之處分，由管理經營機關辦理之。
 

第 3 條
 

林產物分為下列二種：

一、主產物：指生立、枯損、倒伏之竹木及餘留之根株、殘材。

二、副產物：指樹皮、樹脂、種實、落枝、樹葉、灌藤、竹筍、草類、菌類及其他主產

物以外之林產物。
 

第 4 條
 

管理經營機關處分林產物之方式如下：

一、直營：依照國有林各事業區經營計畫，直接採取。

二、標售：依照國有林各事業區經營計畫，指定區域公告標售採取。

三、專案核准：不適於標售者，得專案核准採取。
 

第 5 條
 

1  管理經營機關依各事業區之經營計畫，每年編具年度採伐計畫，層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後公告施行；調整、變更時亦同。

2  前項年度採伐計畫，應包括採伐位置、面積、樹種、作業方式等。

3  林地難於復舊造林或採伐有妨礙水土保持之虞者，其竹木不得予以處分。

4  處分林產物時，其林道、作業道密度及作業方式，應予限制。處分面積過大者，並應以

保護林帶區隔之。
 

第 6 條
 

國有財產局管理經營及位於原住民保留地之國有林，其採伐計畫，應依前條規定及其經

營宗旨編定之。
 

第 7 條
 

1  林產物處分前，由各該管理經營機關派員實地調查其處分位置、面積、樹種、材積、生

產條件等，並得指定人員複查之。

2  造林撫育之疏伐作業，得不施行材積調查。但疏伐木具利用價值者，得由管理經營機關

計算實際材積搬出利用。
 

第 8 條
 

1  處分林產物時，除林產物採運契約另有約定外，不得採取其根部。

2  林產物處分後餘留之根株、殘材以不採取為原則。
 

   第 二 章 直營、標售及專案核准採取
 

第 9 條
 



林產物之直營採取，由管理經營機關依各事業區之經營計畫及年度採伐計畫，層轉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第 10 條
 

1  標售林產物，應由管理經營機關先期公告。

2  前項公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標售林產物之位置、面積、材積、樹種、材種、作業方式、採運期限。

二、投標及開標之日期、地點。

三、其他與標售有關之事項。
 

第 11 條
 

標售之林產物，於必要時得於前條公告中宣告附帶條件，責令承採人依主管機關核定之

樹種、規格、價格、數量、交貨期限及地點，售予指定之買主，承採人不得拒絕。
 

第 12 條
 

1  林產物之標售，除利用材積未滿一百立方公尺、竹類及其他不屬處分林木者外，其投標

人應具下列各款條件者，始得參加投標：

一、公司、行號證照載有經營伐木業務。

二、資本額在新台幣三百萬元以上。

三、負責人未經宣告破產或受禁治產宣告。

四、負責人具備下列資格之一，或聘用具備第一目至第三目資格之一人員擔任技術工作

。

（一）具林業（森林）技師資格或高等考試林業科考試及格者。

（二）具大專森林科系畢業或普通考試林業科考試及格，有二年以上從事林產業務經驗

者。

（三）具高農森林科畢業，有四年以上從事林產業務經驗者。

（四）有六年以上從事林產業務經驗者。

（五）曾經經營伐木業務，其採運搬出材積達四千立方公尺以上者。

五、未因違反森林法令或林產物採運契約，經管理經營機關停止或取消林產物投標資格

者。

2  前項第四款第二目至第四目所稱林產業務經驗，係指具有主管機關林業技術人員服務證

明或曾任伐木公司、行號之現場主任以上人員報經主管機關核定有案者而言。
 

第 13 條
 

投標林產物得標後或於契約存續期間，其證照之登記內容有變更時，應於事實發生後十

五日內敘明變更事項及原因，報管理經營機關備查。如無力繼續經營或因其他事故必須

轉讓他人者，應申請管理經營機關同意。
 

第 14 條
 

1  林產物有下列情形之一，得專案核准採取：

一、管理經營機關經營林業自用者。

二、林業試驗研究自用者。

三、政府為搶修緊急災害須用者。

四、為租地造林與保育竹林而採取竹木及竹筍者。

五、伐木作業附帶用材，須就地採取，經查明屬實者。

六、伐木、造林、探礦、採礦、採取土石及公共工程，為排除障礙，須採取竹木，經查

明屬實者。

七、原住民造林開墾，為排除障礙，須採取竹木，經查明屬實者。

八、原住民為生產上之必要，其建造自住房屋、自用家具及農具用材（以下簡稱原住民



自用材）須用者。

九、公營事業機構為建設公共工程須就地採取者。

十、採取副產物或藥用林產物者。

十一、政府機關為修建山地辦公處或公共設施（以下簡稱山地公共設施用材）須用者。

十二、打撈漂流竹木者。

2  依前項第七款、第八款及第十一款核准採取者，以原住民保留地內之竹木為限，採取人

須取具當地鄉（鎮、市、區）公所之證明。

3  第一項各款之核准，不受第五條第一項年度採伐計畫之限制。但第四款竹材超過二萬枝

及第六款、第七款之造林障礙木每公頃材積平均超過三十立方公尺或竹材超過二萬枝者

，應受第五條第一項年度採伐計畫之限制。

4  第一項第十款之情形，管理經營機關應按其生產季節核定之，每案最多以十個林班為限

；有二人以上之申請者時，應以標售或比價方式行之。其申請者為林班轄屬之鄉（鎮、

市、區）原住民、原住民族部落或登記有案之原住民族團體者，得優先比價或議價。

5  第一項第十二款之情形，申請者為漂流竹木所在地之鄉（鎮、市、區）之原住民族部落

、登記有案之原住民族團體或居住並設籍於當地之原住民，應取得當地鄉（鎮、市、區

）公所出具之身分及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等用途所需之證明文件，就一定比率數量之

特定樹種木材，得申請優先核准專案採取。

6  前項特定樹種木材及其一定比率之數量，由管理經營機關公告之。
 

第 15 條
 

1  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八款及第十一款之專案核准採取，得為無償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以教育、展示之用途為限。

2  原住民、原住民族部落或登記有案之原住民族團體依前條第一項第十二款之專案核准打

撈漂流竹木，得為無償，並以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之用途為限。

3  採取人依前條第一項第六款採取之障礙竹木，管理經營機關得專案賣給採取人。但經管

理經營機關依第十九條規定查定林產物價金為負值或低於林產物總市價十分之一時，天

然竹木按市價十分之一，造林竹木按造林費用價，責由採取人補償之，不得搬出利用。

4  原住民保留地內之障礙竹木，應先無償供應原住民作為原住民自用材，如有賸餘應由採

取人運至指定地點，點交管理經營機關處理，並由點收機關核定集運費用，予以補償。

前條第五項公告供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之漂流竹木，亦同。

5  經核准無償採取供應山地公共設施用材、原住民自用材或供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儀或

自用之漂流竹木者，不得讓與或轉作他項用途，使用後並應報由當地鄉（鎮、市、區

）公所檢查之。
 

第 16 條
 

（刪除）
 

第 17 條
 

凡申請專案核准採取者，應向管理機關申請之。
 

第 18 條
 

林產物之標售以查定之總價金或單位材積價金為標售底價；其專案核准採取者，除本規

則另有規定外，以查定之總價金或單位材積價金為出售之價格。
 

第 19 條
 

1  林產物價金由管理經營機關依下列公式計算之：

　　　　　　　林產物總市價

林產物價金＝──────────－生產費

　　　　　　１＋利潤率＋資金利率

2  林產物市價及生產費，依時價查定之。



3  利潤率定為百分之十至十五，依各處分案之作業條件查定之。

4  資金利率參酌銀行牌告利率查定之。

5  第一項林產物價金之計算，屬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所指伐木、造林障礙木者，不計算

資金利率；屬探礦、採礦、採取土石及公共工程之障礙木者，不計算利潤率及資金利率

。
 

第 20 條
 

採取人應於收到管理經營機關之繳款通知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指定之金融機構一次繳

清價款。
 

第 21 條
 

採取人不依限繳清價款，標售者取消其得標資格，其押標金不予發還；專案核准者，原

核准失其效力。
 

第 22 條
 

1  管理經營機關應自收到價款之日起七日內與採取人簽訂林產物採運契約，並發給採取許

可證，其無需伐採者，發給搬運許可證。採取人於領到許可證後，始得進行採運作業

，並將開工日期報管理經營機關備查。

2  前項林產物採運契約範本、採取許可證及搬運許可證之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3  無償採取者，由管理經營機關於核准時發給採取許可證。
 

第 23 條
 

1  採取人將林產物之採運轉讓他人經營者，應先停止採運，並應申敘理由，檢附轉讓文件

及原許可證，會同受讓人報經管理經營機關派員實地查明核准後，始得轉讓。受讓人受

讓林產物採運權利後，原採取人之法律責任由受讓人承擔之。

2  受讓人應與管理經營機關重行簽訂林產物採運契約，並於換發許可證後進行採運。轉讓

以一次為限。

3  依前項規定換發之許可證，其採運數量及許可作業期間，以原契約記載者為準。但因轉

讓而停止採運者，其作業期間應核實補足。
 

第 24 條
 

採取人對於管理經營機關列入林產物生產費查定書內之營林設施，經檢驗合格後，應妥

為保管，於出具使用保管承諾書後始得使用，並於作業完畢後，依查定書列載之數量、

規格，點交該管理經營機關無條件收回；未列入查定書內者，由採取人於作業完畢後

，自行拆回；未拆回者，由管理經營機關逕予處理。
 

   第 三 章 採運管理
 

第 25 條
 

1  管理經營機關標售林產物前，應在處分作業區境界，設置界木或境界標識，註記於實測

面積位置圖上，並於訂約後，派員會同採取人實地指明界址。

2  專案核准採取者，準用前項規定。
 

第 26 條
 

採取人採取林產物時，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破壞水土保持。

二、損害他人之竹木或工作物。

三、毀損或移動伐採區內設置之界木或境界標識。

四、採取經政府規定或點記保留之竹木。

五、盜伐、擅伐林產物。
 



第 27 條
 

林產物採取期間，管理經營機關應隨時派員監督指導，採取人不得拒絕。
 

第 28 條
 

經處分之林產物，自發給林產物採取或搬運許可證時起，其利益及危險，由採取人承受

、負擔。
 

第 29 條
 

1  採取人應依林產物採運契約中所定之期限完成採運工作；其無法在期限內完成者，應於

期限屆滿一個月前向該管理經營機關以書面申請展延，並應繳納延期金。但其期限屆滿

不足一個月始發生不可抗力災害者，得就該不可抗力災害之實際影響作業日數核實補足

，於災害發生後由採取人申請之。

2  前項延期金應自原採運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其因不可歸責於採取人之事由，而影響作

業進度，經管理經營機關查明屬實者，其實際停工日數應予補足，免繳延期金。

3  延期金依下列公式計算之：

　　　　　　　　　　　　賸餘利用材積  　　1

延期金＝原核定價金總價×──────×────×延期日數。  　

                        准許利用材積  　1000
 

第 30 條
 

展延林產物採運之期限，不得超過原契約所定期間之二分之一。採取人應自收到核准通

知之日起十日內，向指定金融機構一次繳清延期金，逾期不繳者，視為放棄。
 

   第 四 章 附則
 

第 31 條
 

國有保安林之處分，除保安林經營準則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則辦理之。
 

第 32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